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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範圍

部定必修英文10、11年級

高中常用字彙4500

測驗題型

選擇題40題

測驗日期

高三上學期假日

測驗範圍
以部定必修課程設計考科
評量基本核心能力
測驗科目(6考科7節次)
國、英、數A、數B
自、社、國寫
測驗題型
選擇題及混合題型
測驗日期
高三寒假(3天)

術科組別

音樂 美術 體育

測驗日期

高三寒假

測驗範圍
部定必修+部定選修
評鑑關鍵學科能力

測驗科目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測驗日期
畢業後(7月 2天)



• 108課綱部定第10、11年級必修英文
• 圖片聽解、對答、簡短對話、短文聽解、長篇聽解
• 五大題型計40題選擇題

範圍
題型

• 採等級制(A、B、C、F)

• 若兩次皆報考則成績擇優使用。

測驗
成績

• 可作為大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與分發入學管道之
檢定項目。

• 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參採
管道



• 108課綱部定必修課程
• 國文、英文、數A、數B、社會、自然、國寫(可自由選考)

範圍
考科

• 選擇題型、選填題型、混合題型、非選擇題

• 成績採級分制，每科最高15級分。

題型
成績

大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含普大及四技)、分發入學、

警校獨招、軍校甄試入學及大學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

參採
管道

日期
時間

1月13日
(星期五)

1月14日
(星期六)

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

09:1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09:20
｜

11:00
數學
A

09:20
｜

11:00
英文

09:20
｜

11:00
數學
B

下午

12:4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12:50
｜

02:40
自然

12:50
｜

02:20
國綜

12:50
｜

02:40
社會

03:1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 --
03:20
｜

04:50
國寫 -- --



範圍考科

• 108課綱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部定選修課程。

•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

• 可自由選考。題型成績

• 選擇題型、選填題型、混合題型、非選擇題。

• 成績採級分制，每科最高60級分。參採管道

• 提供分發入學或大學進修學士班管道採用。

• 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 音樂及美術各分五項個別計分，考生可自由選科。
• 體育術科需全部應考。

範圍
考科

測驗
項目

• 提供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及單獨招生使用

• 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參採
管道

音樂組 1/25-1/28

美術組 1/27-1/28

體育組 2/7-2/9



主要招生管道

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 各校自行辦理

• 特殊才能

• 經歷或成就

• 高中均質、區域均衡

• 高中推薦

• 校系彈性自主

• 考生多元選擇

• 學生依個人志趣

選擇

• 大學依校系特色

適性選才



考招作業時程

高三上
11-12月

特殊選才
招生作業

高三下
3月

高三寒假
1月

高三課程
結束後
5月初
~6月初

高三
畢業後
7~8月

高三
畢業後
7月中

申請入學
招生作業

分發入學
招生作業

分科
測驗

學測 繁星推薦
招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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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道當年度招生名額比例

繁星推薦（約13%）

申請入學（約52%）

分發入學（約33%）

特殊選才（約1.5%）



採行之考試

14



不同考試測驗重點與評量能力不同

考試名稱 評量能力 辦理考科 命題範圍

學科能力測驗
（X）

基本核心能力
國文（含國語文寫作）、英文、數學
（數學A、數學B）、社會、自然 部定必修

分科測驗
（Y）

關鍵學科能力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

理、公民與社會

部定必修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考生皆可自由選考，不再計算所有科目總級分。

命題以課綱為主，參考各領域／科目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設計試
題。
成績表示皆採級分制。繁星推薦和申請入學為15級分；分發

入學為60級分。



不同考試測驗重點與評量能力不同

考試名稱
主要管道參採項目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學科能力測驗（X） 參採 參採 參採

分科測驗（Y） ------ ------ 參採

綜合學習表現（P）
參採

（在校成績）
參採 ------

測驗使用科目數 0≦X≦4 0≦X≦4

3≦X+Y+術科≦5 
且

X≦4，Y≥1



多資料參採：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大學入學考試成績

學科能力測驗（X）
評量基本核心能力，以部定
必修為測驗範圍

分科測驗（Y）
評量關鍵學科能力，以部定
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為測驗
範圍

術科測驗

評量音樂／美術／體育專長

綜合學習表現（P）

學生學習歷程（P1）

包括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學
習歷程自述，以及其他與學習
歷程有關之資料(以學校學
習活動為主)

校系自辦甄試項目（P2）

如：面試、筆試、實作、其
他等





增進學生來源多樣，招收
有特殊才能、經歷、成就
的學生，並顧及弱勢與大
學所在區域之在地學生。

強調平衡區域、城
鄉就學機會，推動
就近入學

強調適才適所，拔尖扶弱

課程參採學習歷程、多元

表現或透過校系自辦甄試

項目進行選才

強調簡單一致，僅

採計入學考試成績，

直接分發



大學入學考試成績

學科能力測驗（X）

評量基本核心能力，以部定必修為測驗
範圍

分科測驗（Y）

評量關鍵學科能力，以部定必修及加
深加廣選修為測驗範圍

術科測驗

評量音樂／美術／體育專長

綜合學習表現（P）

學生學習歷程（P1）

包括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學習
歷程自述，以及其他與學習歷程
有關之資料

校系自辦甄試項目（P2）

如：面試、筆試 、實作 、其他
等

註：入學考試另有「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使用方式另訂。

多資料參採 1/2



招生參採資料
主要管道參採項目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學科能力測驗（X） 參採 參採

分科測驗（Y） ------ 參採

綜合學習表現（P） 參採 ------

1.申請入學：重視學習歷程，必須參採綜合學習表現

• 校系於第二階段可自設P之方式，計算甄選總成績時，P至少須占50％

，學習歷程應占相當比例。

2.分發入學：重視關鍵學科能力，必須採計分科測驗成績。

• 完全採計X、Y與術科考試之成績，校系自訂採計組合。

多資料參採 1/2



項目

學生已上傳至

教育部系統
之件數

學生勾選欲上傳至

大學招生平台系統
之件數

基本資料 學校統一作業

修課紀錄 學校統一作業（採領域與學群認定）

多元表現 30件 每校系至多10件

課程學習成果 18件 每校系至多３件

其他資料 依大學規定，自行存檔備妥，高三時進行上傳

詳細招生細節已於109年4月公布於招聯會網站

大學升學之採用與目前趨勢

上傳規定

資料來源：招聯會





台大外國語文學系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自主學習計畫與執行
成果

參考範例

資料來源：招聯會



學習歷程要點

資料來源：招聯會



資料來源：招聯會



資料來源：招聯會



資料來源：招聯會



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

網址：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_ppa/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_ppa/index.php


推薦資格

1. 全程就讀國內同一高中並修滿高一、高二及高三上學期之應屆畢業生，且高

一、高二、高三上學期「各學期學業成績」之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

大學之規定(20%、30%、40%、50%)。

2. 學測、術科考試(第四至第七學群)及英聽測驗成績符合大學所訂之檢定標準。

大學招生

大學依學系性質分學群招生。





大學招生
★大學依學系之性質分學群招生：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第三類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醫、牙醫系除外）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系

第四至第七類學群，僅限
招收高中之音樂、美術、
舞蹈、及體育班學生。



高中推薦作業

1. 高中對每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2名，且同一名學生僅限被推薦至一所大學

之一個學群。（美術班僅限推薦至第五學群）

2. 高中對同一大學推薦超過 1名學生時，必須排定其學生推薦順序，甄選入

學委員會分發時即依高中排定的推薦順序分發。

★同大學的一～三類學群排推薦順序、第五、第八類學群自己排推薦順序。

★具原住民身份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



分發作業(一)：

1. 先通過各校系檢定之標準。

2. 依比序優先錄取：

比序1：在校學業總成績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百分比小者優先錄取。

比序2～7：各校系自訂項目，包括：學測各單科級分或組合級分、

術科成績（第五類學群）、各單科學業總平均排名百分比。

★單科為：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物理、化學、生物、地

科「生活科技」、「資訊科技」、美術（美術僅限第五類學群訂為分發比序

項目)。

(生活科技、資訊科技為111學年度新增之採計科目)



分發作業(二)：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三類學群、第五類學群（藝才班），

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第一輪分發後校系仍有缺額者，進行缺額校系分發

作業，各大學對同一高中再錄取人數不受一名限制。

★原住民外加名額分發原則與一般生相同



第八類學群 (醫學系、牙醫系)：

1. 同一名學生限報名1大學醫學系或牙醫系。

2. 第1～7類學群放榜同時，公告第8類學群可進入第2階段面試名

單。

3.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不得再報考同一校系之個人申請。

4. 面試人數由各校系自訂，至多為招生名額之3倍率或50人。

★依面試成績決定錄取結果，錄取者不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



錄取生限制：

1. 第1～7類學群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均不得報名當年度大學

「個人申請入學」；亦不得參加當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

制申請入學」。

2. 第8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網路就讀志願序

登記。

★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該年度「大學考試入

學分發招生」。



簡章查詢：
https://www.cac.edu.tw/star111/query.php

1.通過檢定標準
2.進入分發比序
3.各分發比序相同者
則增額錄取

4.唯醫學系+牙醫系
設有第二階段面試

https://www.cac.edu.tw/star111/query.php


申請方式：

★由考生自行申請志趣相符之大學校系，每人以申請6校系為限。

★學測成績公告後，繁星推薦錄取公告後報名。

★校內報名會在繁星推薦放榜前報名。

111學年度重要變革：

★招生校系第二階段採計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包括： P1學生學習歷程、P2校系自辦之面試筆試。

★甄選總成績之佔分比：學測成績比例≦50%，綜合學習表現P(P=P1+P2)≧

50%





第一階段：

1. 依考生學測成績或術科考試成績，進行第一階段篩選。

2. 通過篩選的考生，依校系報名第二階段甄試。

第二階段：

1.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需將校系規定繳交之審查資料以網路方

式上傳至甄選會。

2. 大學擇期辦理「指定項目甄試」，項目包括：面試、筆試、小論

文…等。



簡章查詢：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query.php


第二階段審查資料項目調整
項次 審查資料 項目內容對照

1 修課紀錄 A.修課紀錄

2 課程學習成果 B.書面報告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E.社會領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3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成果
G.社團活動經驗
H.擔任幹部經驗
I.服務學習經驗
J.競賽表現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L.檢定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4 學習歷程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5 其他 R.校系自訂



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





統一分發：

1. 無論僅錄取單一或多個校系，「個人申請」所有正、備取錄取生，

應於規定期限內上網至甄選會登記就讀志願序，否則視同放棄錄取

資格，不予分發。

2. 甄選會依錄取生之志願序及名次統一分發，每名錄取生以分發至一

校系為限。

★分發後即取得入學資格，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者，不得參加考試分發

入學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報名資格：不具有當年度以下管道之錄取生

• 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特殊選才）

• 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

• 軍事校院正期班甄選入學

• 身心障礙生甄試

• 運動績優甄試





分發作業：

• 考生需參加分科測驗

• 大學校系自訂採計科目。

• 部分大學校系採用學測或英聽成績作為檢定

• 採用網路選填志願，每位考生最多可選填100個志願

• 登記志願以1次為限，志願送出後不得取消或更改志願



簡章查詢：
https://www.uac.edu.tw/colleges.htm

https://www.uac.edu.tw/colleges.htm


招生對象：
具特殊才能或具不同教育資歷學生。

（如：境外臺生、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持有ACT或SAT等

國外具公信力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者）

招生方式：
各校單獨招生。招生校系可以工作成就、高中在學表現、競賽表現、證

照訓練或其他特殊學習歷程等自訂招生條件，經由大學審查、面試、筆

試、術科或實作測驗等方式全方面審查後彈性選才。

★考生可於111年10月起至「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網站查詢各校招生簡章

http://nsdua.moe.edu.tw/


簡章查詢：考生可至「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網站查詢各校招生簡章，

或至各校招生網頁查詢。

簡章範例：以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為例：

http://nsdua.moe.edu.tw/


簡章範例：以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為例：



簡章範例：以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為例：



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參採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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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當年度招生簡章公告後，以招生簡章為準

網址：https://srecruit.moe.edu.tw/mathsys/

https://srecruit.moe.edu.tw/mathsys/


新北教育

與您一起陪伴孩子成長

Thanks!


